学校安全工作预案
    1、学校安全工作要贯彻“以人为本”、“预防为主”的方针，要警钟长鸣、长抓不懈，为确保在万一发生事故或其他紧急情况下应对及时、措施得当，确保师生人身安全，教学工作顺利进行，学校制定安全工作预案。
    2、学校设立安全工作领导组，由校长      任组长、教学副校长      、后勤副校长       任副组长，(其他组成人员为办公室主任、教务主任、总务主任、宿舍负责人、食堂负责人、教师代表、保健医生、电工、司机等) ，学校要确保日常工作安排时，安全领导组必须有人在岗值班。
    3、在发生事故或其他紧急情况时，安全领导组成员必须立即按照预案及时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。 
    4、在发生火险时，立即组织教师、学生向安全地点疏散转移，要尽可能维持转移秩序，避免发生拥挤踩踏；组织教职工使用自备消防器材灭火，及时切断电源；同时要安排专人向119报警，如情况严重，还要及时报告上级有关部门。
    5、在发生人身伤害事故时，应在第一时间尽可能采取抢救措施，并视伤害情况安排专人陪护去医院治疗或拨打120急救电话；如系故意伤害，必须立即拨打110报警电话。要及时通知家长或家属，如情况严重，还要及时报告上级有关部门。
    6、在发现学生或教师突发疾病时，应在第一时间尽可能采取抢救措施，并视疾病情况安排专人陪护去医院治疗或拨打120急救电话；要及时通知家长或家属，如情况严重，还要及时报告上级有关部门；特别是发生群体性发病时，必须立即向卫生防疫部门报告，并注意妥善收集保存相关物证（如剩余食物、呕吐物及其他可疑物）。
    7、在组织学生乘车外出时如发生交通意外，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立即拨打122交通事故报警电话，有人身伤害情况的按本预案第5条处理。
    8、在发生地震、洪水、有毒气体泄漏等其他无法预见的意外情况时，安全工作领导组要立即组织师生采取自救措施，尽最大努力保障师生人身安全、减少损失。
    9、在发生紧急情况采取妥善措施后，要继续及时妥善依照有关规定做好后续工作，对发生伤病情况的学生，要特别注意以人为本及时做好学生及家长的抚慰工作，要认真查明是否属于责任事故，并做好相关情况记录，需要时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提供书面报告。
    10、事故或意外事件处理完毕后，学校应进行认真的书面总结，吸取教训，防止再发生类似事件。同事故或意外的相关资料应妥善保存，属于应存档的资料按规定归档保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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